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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請查照案。 

四○九、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李桐豪等 13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6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一○、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陳碧涵等 16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一一、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江惠貞等 18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6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一二、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盧嘉辰等 23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6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一三、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姚文智等 13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6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一四、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黃志雄等 11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6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一五、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23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6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一六、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7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7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四一七、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王進士等 13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7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主席：第二六四案以下請一併宣讀。宣讀後除第三八九案及第三九○案，民進黨黨團及台聯黨團有

異議；第四○二案，台聯黨團有異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第三七二案、第三七三案、第

三七五案至第三八○案及第三八二案至第三八六案同意展延審查期限外，其餘各案均予備查。 

現在進行質詢事項。 

質  詢  事  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鄰近翡翠水庫的新北市因供水源頭為桃園石門水庫，無法就近由翡翠

水庫供水，淪為次等公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二、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民眾將救護車當前導車而尾隨藉此加速通過塞車路段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退役軍官遭判刑後還可領取退休俸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房屋租賃糾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五、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臺鐵局司機員超時加班及平交道之安全疑慮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